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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药业（苏州）有限公司、中山康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侵害技术秘

密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审 理 法 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 号：(2020)最高法知民终 1360号之一

裁 判 日 期：2020.09.21

案 由：民事/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侵害技术秘密纠纷

上诉人（原审原告）：基石药业（苏州）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生物纳米

园********。 

法定代表人：FRANKNINGJUNJIANG，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周，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慨脉，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康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

发区神农路**

法定代表人：夏瑜（XIAYU），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俊雄，广东一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嘉欣，广东一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方天成（广东）制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火

炬开发区神农路****

法定代表人：夏瑜（XIAYU），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俊雄，广东一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嘉欣，广东一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艾昆纬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住所地：上海市徐汇

区枫林路****

法定代表人：BRIANZIHOUMI，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奕，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成，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基石药业（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康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康方生物公司）、被上诉人康方天成（广东）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方天成公司）、被上

诉人艾昆纬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昆纬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一案，不服上海知识产

权法院于 2020年 6月 22日作出的（2020）沪 73知民初 35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20

年 8月 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case&aid=MjAzMzk4NTE3Mjg%3D&showType=0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case&aid=MjAzMzk4NTE3Mjg%3D&show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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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裁定；2.指令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继续审理基石公司对艾昆纬公司的诉

讼。事实和理由： 

（一）康方生物公司、康方天成公司和艾昆纬公司共同侵犯基石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及其后果高度结

合、密不可分，构成不可分的必要共同诉讼，应当在同一案件中审理。1.共同侵权纠纷应当属于必要共同

诉讼。必要和非必要共同诉讼的区别在于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抑或仅仅是同一种类的。就共同侵权而言，

各个侵权人之间的行为具有共同性，造成被侵权人的损害也是同一的，即被侵犯的是同一项知识产权，因

此显然具有共同的诉讼标的，属于必要共同诉讼。由于其诉讼标的的共同性，必要共同诉讼应当在同一个

案件中审理，以便于法院在同一个案件中查明事实、认定法律问题，避免作出矛盾判决，甚至在侵权人之

间不存在意思联络、不构成共同加害行为的情况下，也可以构成必要共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

案件年度报告（2018）》所收录的“奥克斯空调”专利侵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即是这种意见。尤其需要指

出的是，在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经常存在负有保密义务的一方违反约定披露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

密，与其他方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或者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的情形。如果该等保密义务受限于

仲裁条款的协议，例如签订劳动合同的公司员工，按照艾昆纬公司的观点，对于该等负有保密义务的一方

不能一并提起共同诉讼，而只能另行提起仲裁，这显然是不符合司法实践的。2.本案中，基石公司已经提

供了初步证据证明，艾昆纬公司违反对于基石公司的保密义务，不当披露了包括四份涉案文件在内的基石

公司 CS1001-302项目的保密文件。康方生物公司、康方天成公司明知该等涉案文件系基石公司重要的商

业秘密，仍然私自查看涉案文件长达 56分钟，属于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取了基石公司的商业秘密。因此，

康方生物公司、康方天成公司和艾昆纬公司共同侵犯了基石公司的同一商业秘密，本案的诉讼标的是同一

的，基石公司也在《民事起诉状》中明确诉请要求康方生物公司、康方天成公司和艾昆纬公司承担共同责

任。而原审法院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仅是赋予权利人针对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各个当事人分案提起诉讼的权利，而不能推导出所有共同侵权诉讼都是可分之诉的结论。3.康方生物公

司、康方天成公司和艾昆纬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及其后果高度结合、密不可分，根本无法割裂在两个法律

程序中处理。对于康方生物公司、康方天成公司而言，如果没有艾昆纬公司的 Wingspan系统错误，康方

生物公司、康方天成公司就没有机会擅自查看到基石公司的包含商业秘密的涉案文件，艾昆纬公司的行为

是康方生物公司、康方天成公司行为的前提。对于艾昆纬公司而言，如果仅是 Wingspan系统错误泄露了

基石公司的商业秘密，而没有第三方查看涉案文件，艾昆纬公司的侵权行为可以认为没有损害结果的发

生。由于艾昆纬公司披露基石公司商业秘密方式的特殊性，从目前已知的信息，艾昆纬公司的侵权行为的

后果仅仅体现为康方生物公司、康方天成公司对于基石公司商业秘密的获取。本案中，康方生物公司、康

方天成公司和艾昆纬公司的行为是被诉侵权行为的两个环节，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不会构成被诉的侵权行

为。因而各个侵权人之间的行为具有共同性，造成的损害也是同一的，同时，康方生物公司、康方天成公

司和艾昆纬公司造成的损害后果也是一体的、不可割裂的。如果不查明、认定艾昆纬公司的被诉侵权行

为，就无法查明康方生物公司、康方天成公司的诉被诉权行为，也无法认定其是否构成商业秘密侵权。事

实上，在同一个案件中审理，也有利于查明、认定基石公司商业秘密的性质，以及康方生物公司、康方天

成公司与艾昆纬公司之间各自责任的大小以及具体的侵权行为。4.按照原审法院观点，需要将本案割裂为

基石公司对康方生物公司、康方天成公司的诉讼和基石公司对艾昆纬公司的仲裁，显然在任何一个案件中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NDE0MzA%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NDE0MzA%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wNzI3MjQ%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wNzI3MjQ%3D&language=%E4%B8%AD%E6%96%87#_Z2T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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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无法全面审理被诉侵权行为及其损害后果。基石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 500万元（暂计）的损失赔偿请

求，由于系要求康方生物公司、康方天成公司和艾昆纬公司承担共同责任，显然也无法在分开的两个法律

程序中切割。

（二）涉案争议事实上超出了基石公司与艾昆纬公司仲裁条款的范围，原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同时基石公司也没有逃避仲裁的恶意。1.即便仅考虑艾昆纬公司的侵权责任，也已经超出了基石公司与艾

昆纬公司仲裁条款的范围。一方面，艾昆纬公司泄露基石公司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

Wingspan系统错误所引起。然而，基石公司与艾昆纬公司之间的《授权履行协议书》和《服务总协议》根

本没有提及 Wingspan系统，更不涉及如何处理因 Wingspan系统错误造成基石公司商业秘密泄露的问题。

另一方面，根据艾昆纬公司的自述，Wingspan系统是由艾昆纬公司的关联公司 WingspanTechnologyInc.

提供并运营的。如该公司陈述属实，则艾昆纬公司的侵权行为事实上是案外人 Wingspan公司所直接实施

的。艾昆纬公司的侵权责任超出了基石公司与艾昆纬公司仲裁条款的范围。2.由于必要共同诉讼的不可分

性，即便基石公司与必要共同诉讼的艾昆纬公司之间存在仲裁协议，也不影响原审法院对全案的主管权，

因为共同侵权行为及共同侵权人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在两个案例中均作出了类似的裁

定：一是苏州美恩超导有限公司诉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管辖

权异议再审案，二是荣成市西霞口船业有限公司诉瓦锡兰发动机（上海）有限公司等侵权损害赔偿纠纷管

辖权异议再审案。3.基石公司将康方生物公司、康方天成公司与艾昆纬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并不存在原审法

院认为的逃避仲裁管辖的恶意。如果没有艾昆纬公司不当披露涉案商业秘密的行为，就不会有涉案争议的

发生。本案中，康方生物公司、康方天成公司和艾昆纬公司的侵权行为高度结合、密不可分，基石公司将

其列为共同被告是合情合理的。

艾昆纬公司辩称：（一）本案未超出仲裁管辖范畴。（二）本案不是共同侵权，因为没有共同过失也

没有共同行为。（三）基石公司自认艾昆纬公司不构成侵权，当然更不构成共同侵权。（四）共同侵权案

件为法定的可分之诉。（五）本案不是必要共同诉讼，不属于必须同案审理的情况。（六）基石公司援引

的案例均不适用于本案。 

康方生物公司、康方天成公司未作答辩。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本案是否应当驳回基石公司对艾昆纬公司提起的诉讼。 

（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不可分之诉的问题

基石公司上诉提出，本案构成不可分的必要共同诉讼，康方生物公司、康方天成公司和艾昆纬公司应

当在同一案件中审理。对此，本院分述如下：

第一，共同侵权纠纷并不必然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

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按照该规定，共同侵权是指数人共同

不法侵害他人权益造成损害的行为。基石公司关于共同侵权纠纷应当属于必要共同诉讼的上诉主张，系混

淆了实体法规定的共同侵权与程序法规定的必要共同诉讼，且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本案属于可以分案处理的可分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规定：“法律规

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按照该规定，被侵权人向一

个或者若干个连带责任人请求的，被请求的侵权人就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可见，在不构成必要共同诉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wNzI3MjQ%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wNzI3MjQ%3D&language=%E4%B8%AD%E6%96%87#_Z2T8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wNzI3MjQ%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wNzI3MjQ%3D&language=%E4%B8%AD%E6%96%87#_Z2T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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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的情况下，即便是数个侵权人实施了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共同侵权行为，在侵权之诉的民事诉讼程序中

仍然是可以分案处理的可分之诉，本案即属于此类情形。至于基石公司上诉提到的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

条不能推导出所有共同侵权诉讼都是可分之诉的结论的观点，属于该公司的单方意见，原审裁定并未依据

上述法律规定认定所有的共同侵权诉讼都是可分之诉。

第三，被诉侵权行为可以在诉讼和仲裁两个法律程序中分别处理。基石公司上诉提出，康方生物公

司、康方天成公司和艾昆纬公司的行为是被诉侵权行为的两个环节，其行为具有共同性，造成的损害也是

同一的，故康方生物公司、康方天成公司和艾昆纬公司造成的损害后果也是一体的、不可割裂的，如果不

查明艾昆纬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就无法查明康方生物公司、康方天成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也无法认定

其是否构成侵害技术秘密。对此，本院认为，为查明案件事实，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无

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等多项诉讼制度，因此，并非必须将与被诉侵权行为相关的主体全部作为共同

被告参加诉讼才能查明侵权事实、认定侵权行为，被诉侵权行为在诉讼和仲裁两个法律程序中分别处理，

并不影响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查明事实或认定侵权。

综上，基石公司关于本案构成不可分之诉以及康方生物公司、康方天成公司和艾昆纬公司应当在同一

案件中审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涉案争议是否超出仲裁条款范围的问题

基石公司上诉提出，涉案争议事实上超出了基石公司与艾昆纬公司仲裁条款的范围。对此，本院评判

如下：

首先，涉案争议是否属于仲裁条款约定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条规定：“平等主体

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根据上述规定，仲裁的

管辖范围不限于合同纠纷，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亦可以仲裁。基石公司与艾昆纬公司签订了《服务总协

议》，约定艾昆纬公司为基石公司提供服务，且双方具有保密义务。《服务总协议》第 22条约定：“任

何由本协议所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权利主张应由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根据其仲裁规则进行的仲裁

来解决。”按照上述约定，任何由该协议所引起的或与该协议有关的争议或权利主张，均属于仲裁解决的

范围。本案中，基石公司与艾昆纬公司签订的《授权履行协议书》和《服务总协议》虽然没有提及

Wingspan系统以及因系统错误造成技术秘密泄露的问题，但上述仲裁条款属于概括式的约定，其范围涵盖

了任何由该协议引起或与其相关的争议或主张，而艾昆纬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明显是与上述协议有关，因

此，涉案争议属于仲裁条款约定的范围。至于基石公司上诉提出艾昆纬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事实上是案外

人 Wingspan公司直接实施的主张，因 Wingspan公司并非涉案协议的合同主体，故该项主张与原审法院对

本案是否有权主管无关。

其次，被诉共同侵权行为及共同侵权人是否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在解释仲裁条款范围时，如侵权

争议因违反合同义务而产生，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有竞合关系，则原告即使选择以侵权为由提出诉讼，仍

应受到合同仲裁条款的约束，不应允许当事人通过事后选择诉因而规避仲裁条款的适用。且即便原告提起

诉讼是增列了未签订仲裁协议的其他被告，亦不影响有仲裁协议的原、被告之间的纠纷适用仲裁协议。因

此，即便康方生物公司、康方天成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不受仲裁协议的约束，但这并不代表基石公司也不

受仲裁协议的约束。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jUwNDg%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jUwNDg%3D&language=%E4%B8%AD%E6%96%87#_Z1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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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基石公司是否存在规避仲裁主管的问题。基石公司与艾昆纬公司因履行《服务总协议》发生侵

权纠纷，本案存在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基石公司选择以侵权为由提起诉讼，仍受仲裁条款的

约束。本案中，基石公司将艾昆纬公司作为共同被告之一提起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之诉，实际上达到了规避

仲裁主管的效果，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基石公司关于涉案争议事实上超出了基石公司与艾昆纬公司仲裁条款范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

立，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是否对全案有权主管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

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

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上述法律第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仲裁协议无效：（一）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三）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在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前，被告

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对受理民事案件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已经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二）当事人

没有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的；（三）仲裁协议符合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且不具

有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情形的。”本案中，基石公司与艾昆纬公司签订《服务总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且不具有第十七条规定的仲裁协议无效情形，故仲裁条款

有效，对双方当事人有拘束力。根据《服务总协议》中的仲裁条款约定，基石公司与艾昆纬公司之间的涉

案纠纷，应由仲裁机构主管，而不是由人民法院主管。原审法院据此驳回基石公司对艾昆纬公司的起诉，

符合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另，基石公司上诉提出的相关案件，或者不涉及仲裁条款的约定，或者约定的仲裁内容与本案仲裁条

款并不相同，均不能支持基石公司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童海超

审判员： 崔宁

审判员： 于志涛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张楠

书记员： 宋子怡

裁判要点

案号

（2020）最高法知民终 1360号之一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jUwNDg%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jUwNDg%3D&language=%E4%B8%AD%E6%96%87#_Z3T16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TM1MTg%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TM1MTg%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TM1MTg%3D&language=%E4%B8%AD%E6%96%87#_T216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jUwNDg%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jUwNDg%3D&language=%E4%B8%AD%E6%96%87#_Z3T16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jQyNjg%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jQyNjg%3D&language=%E4%B8%AD%E6%96%87#_B2Z14T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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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侵害技术秘密纠纷

合 议 庭

审判长： 童海超

审判员： 崔 宁、于志涛

法官助理： 张 楠

书记员： 宋子怡

裁判日期

2020年 9月 21日

关 键 词

技术秘密；仲裁；主管

当 事 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基石药业（苏州）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康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方天成（广东）制药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艾昆纬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裁定主文：驳回基石药业（苏州）有限公司对艾昆纬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起诉。

扫一扫，手机阅读更方便


